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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独山镇双

庙村卫大尖组，大宝头

山林遭到非法毁坏，挖

掘机连根拔掉大量松

树等树木，雨天黄土滚

落 山 下 ，水 土 流失严

重。

生态
基本

属实

经调查，有施工单位开辟临时便道，需采伐树木，因与群众山场补偿事宜未协调好，群众举报到裕安区林业主管部门，，裕安区林业发展中心通知属地政府立

即派员前往查看并要求停工整改，到林业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并依据相关政策给予所使用林地的群众合理补偿。4月27日裕安区政府、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执法大队到现场查看，临时便道大部分是在原有林间小道上扩宽，施工现场现处于停工状态，由于近日阴雨，道路泥泞泞但未造成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1 .协调施工单位抓紧与群众签订林地、林木补偿协议，并

兑现补偿款；2 .前期违法行为交由裕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执

法大队处理；3 .施工单位立即到林业主管部门办理临时使用林

地手续和采伐林木采伐许可证，在手续完备后方可继续施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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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裕安区华

邦新华城禧华园66号

楼一层，牛肉汤饭店、

禧华土菜馆，油烟排放

至 3 层，晚6 点至 1 0 点

油烟机工作噪音扰民。

大 气 ,

噪音
属实

反映的六安市裕安区牛气冲天牛肉汤店位于华邦新华城禧华园66栋103铺，2019年10月开始投入经营，2019年10月办理了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标号：

JY23415030076802，2019年9月办理了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41503MA2U4M2617，该餐饮店法人代表：陈习武，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经营面

积约70平方米，营业时间为上午7点至晚间9点30分；六安市裕安区喜华土菜馆位于华邦禧华园北门66栋104铺，2020年9月开始投入经营，2020年9月办理了食

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标号:CY34150320200597，2020年8月20日办理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41503MA2W4BD711，该餐饮店法人代表：闻亮亮，经

营范围为餐饮服务，经营面积约120平方米，营业时间为上午10点至下午1点30分和下午5点至晚上9点。经核实：二家餐饮店室外油烟管道均沿南侧墙壁竖至二楼

平台，牛肉汤店油烟净化设施安装在店铺内，土菜馆油烟净化设施安装在二楼平台，距离华邦新华城禧华园66栋最近居民约15米，已采用隔音棉消声，但由于管

道过长，效果不佳。

1 .责令牛气冲天牛肉汤店进一步采取隔音降噪措施，将室

外油烟管道使用隔音棉进行包裹。2 .责令喜华土菜馆对噪声设

备隔音降噪处理，将油烟净化设施和室外油烟管道全身进行包

裹。3 .要求其尽快完成对油烟处理设施清理工作，后期加强定

期对油烟处理设施清理维护并完善维护记录。

整改责任属地：裕安区西市街道、区城管局；责任人：陈凤

奇、邱和远；整改时限：立行立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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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安市霍邱县，

马店镇、石店镇未建设

化工园区，却有两家使

用废旧轮胎生产柴油

的企业入驻；2 .霍邱县

西部涉矿区的马店、冯

井、固集等乡镇，违规

审批用石块生产水洗

砂加工企业，废水污染

周边环境；3 .固镇羽绒

加工厂偷排废水沿河

进入霍邱县城东湖（霍

邱县城关镇居民自来

水取水地）；4 .冯井镇

从苏州引进的和居家

具城，为苏州市清退的

污染企业，且家具城选

址距离居民区过近。

水
部分

属实

问题1：经调查核实，反映的两家使用废旧轮胎企业分别为位于石店镇工业集中区的霍邱县康庄大道物资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公司年处理8万吨废旧轮胎项

目，2019年10月1日通过县招商引资领导组预审（霍招组〔2019〕9号）,项目已经县发改委备案，项目代码：2020-341522-42-03-023846，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委托

环评单位正在编制中。位于马店镇工业集中区的霍邱县通泰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年处理10万吨废旧轮胎项目，2020年11月19日通过县招商引资领导组预审

（霍招组〔2020〕18号）。项目已经县发改委备案，项目代码：2012-341522-04-01-647783，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委托环评单位正在编制中。两个项目符合《废旧轮胎

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20年本）》相关规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霍邱县发展改革委项目备案表》，项目所属行业为轻工，国标行业为非非金属废料和碎屑

加工处理，工艺为常温常压裂解，不属于化工行业，不需要入驻化工园区。现场检查发现，位于石店镇工业集中区的霍霍邱县康庄大道物资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未开工建设；位于马店镇工业集中区的霍邱县通泰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利用现有厂房，已安装6台裂解炉，现已停止建设未生产。问题2：2019年12月31日，《六

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砂石资源管理的意见》（六政办〔2019〕44号），要求加大支持力度，推进矿山机制砂石行业发展，2020年7月8日霍邱县工业富县领

导组印发《关于推进全县机制砂石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霍组工〔2020〕6号），就规范机制砂行业管理进一步提出要求，并在全县范围实行布点规划，鉴于霍

邱县西部铁矿开发企业多，废矿石等原料充足，西部矿区共规划布点19家机制砂企业，截至目前已入驻12家企业并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企业生产原料

为废石、废矿石、建筑垃圾、路桥工程等废弃混凝土垃圾、土地平整产生的道砟等，生产废水全部回用不外排。经核查查，入驻的12家企业，已建成10家，配套建设布

袋除尘器、污泥压滤机、循环水池等设施。现场调查时发现，建成的10家企业中，有8家处于停产状态，2家在生产，在产的2家企业一家已自主验收，另外一家正在

调试生产。另有马店镇的霍邱融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因钢构厂房审批手续不齐，目前钢构厂房已拆除，处于停产状态；；但存在地下井水外涌、直排厂外现象。问题

3：举报件中的固镇镇主要河流为汲河，经霍邱县夏店镇砖洪桥流入城东湖。目前固镇镇有羽绒羽毛企业35家，其中涉水企业21家，自2017年固镇镇污水处理厂投

入运营以来，镇区所有涉水企业污水均接入污水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日处理一万吨），污水处理厂尾水经大阴沟排入入汲河，距下游省控砖洪桥断面5 . 5公里，该

断面2020年度达标，2021年至今未超标。经现场排查发现，固镇镇共有三处排水口向大阴沟排水。第一处是工业集聚区雨水排水口，污水已全部部接入污水管网；

第二处是镇区雨水排水口，我镇在前期环保自查中发现，有部分小区由于基础设施薄弱，管网老旧破损，导致有部分生生活污水流入大阴沟。第三处是污水处理厂

排污口，尾水达标排放，已实现在线数据联网。综上，“羽绒加工厂偷排废水”情况与事实不符。但是有部分生活污水水经大阴沟流入汲河。问题4：和居家具城是我县

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选址在冯井镇工业集中区，共有37家企业入驻。2017年6月24日通过县招商引资领导组预审（霍招组办〔2017〕6号）。根据《产业政策调整指导

目录（2019年本）》，家具制造业不属于目录中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视为允许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2018年8月，县发改委对家具城37个项目进行了备案。

2020年6月，37个项目环评文件经县生态环境分局审批。经现场核查，家具城目前已入驻17家企业。17家企业已按照环评要求安装了废气收集处理、危险废物暂存

场所、循环水池、化粪池等设施，并已全部完成自主验收。根据环评文件要求，沿家具城厂界设置100米卫生防护距离。家具城东、西、南三侧100米内无敏感建筑

物，北侧100米内3户居民建筑已由企业租赁做职工宿舍使用。

问题1：霍邱县生态环境分局要求霍邱县通泰再生资源利

用有限公司停止建设，待履行环评审批后方可建设。责任单位：

霍邱县生态环境分局、马店镇人民政府；

问题2：督促霍邱融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对地下水采取封

闭或收集措施，确保不外排。责任单位：霍邱县生态环境分局、

马店镇人民政府；整改时限：2021年5月底前。

问题3：对于生活污水混入雨水管道排入大阴沟问题，正

在进行截污工程施工，生活污水将截污进入固镇镇污水处理

厂，经处理达标后排放。截污工程已于4月6日开工，预计于5月

中旬完成，完成后将解决生活污水混入雨水管道排入大阴沟问

题。整改责任属地：裕安区固镇镇，责任人：王庆军、田启军；整

改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责任人：徐祖明；整改时限：2021

年5月20日。

问题4：霍邱县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加强执法监管，督促企

业各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责任单位：霍邱县生态环境分局、冯井镇人民政府；整改

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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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舒城县花

桥路九溪江南小区九

堤园 1栋一楼，徽乡鸡

饭店，噪音、油烟严重

扰民。多次反映无果。

噪 音 ,

大气

基本

属实

经查徽乡鸡饭店企业全称为安徽徽乡鸡餐饮连锁服务有限公司花桥路店，2017年01月10日成立，经营场所位于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城关镇花桥路中段，经

营 面积约 8 0 平方米 ，统 一 社会信 用 代 码 ：9 1 3 4 1 5 2 3 M A 2 N A U U 6 8 R ，经 营范围 为 餐 饮服务 、生 产 、经 营 、销售和 酒 、饮 料 销售，食品 经 营 许 可证：

JY23415230026914，发证时间：2017年07月07日。该店经营场所属商住综合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店内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其所用餐具多为不锈钢及塑料器

皿，若收集清洗不当会产生一定的噪声污染，换气机在运行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噪声影响，店内油烟管道存在清理不及时时和部分堵塞现象。

1 .强化餐饮经营环境管理，从即日起至12月31日，严禁经

营户夜间（晚22:00至早6:00）营业，午间（12:00至14:00）规范

经营，避免偶发性噪声产生，定期做好油烟净化设施、管道和下

水道油污清理工作；相关职能部门责令企业在店内醒目处张贴

“请勿大声喧哗”、“反对餐饮浪费”等温馨提示，引导服务人员

与就餐人员文明用餐，避免噪声扰民。

2 .舒城县市场监管局约谈了该店法定代表人，要求企业严

格对照《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自行做

好整体搬迁工作，该店法定代表人郭某承诺于2021年12月31日

前关闭门店，另选规范场所重新经营。

3 .舒城城关镇人民政府负责做好该店楼上居民的解释和

随访工作。

整改责任单位：舒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县市场监管局；

责任人：张栋梁、王树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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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霍邱县霍

邱东湖三流乡段，存在

以下环境问题：1、部分

渔民长期居住在湖中

的渔船和自建房中，生

活污水及垃圾直排湖

内，且湖中岛上存在畜

禽养殖行为，严重污染

水质；2 、当地政府缺

乏监管，湖内存在违规

捕鱼、电鱼、毒鱼现象。

水
部分

属实

近年来，霍邱县高度重视禁渔工作，成立了禁渔专项治理领导组，印发了《霍邱县实施禁渔和开展电捕鱼等违法行为专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多次召开全县

实施禁渔和开展电捕鱼等违法行为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截至目前，全县共制作悬挂标牌、条幅210副；发放宣传单6500份；出动宣传车334次；开展巡查300次，

出动巡查人员1212人次；移交公安部门刑事立案2起、治安处罚2起；行政处罚5起，罚款0 . 6万元；收缴电捕器3台套，地笼等网具150条；拆除城东湖非法圈圩养殖

渔网3000余米；扣押非法捕捞船2艘；没收渔获物280公斤。经调查，在城东湖三流乡段共有两户居民居住在湖中的渔船上，分别为：杨华江属东湖渔业村村民，贫

困户，在东湖边从事稻田龙虾养殖，其原在东湖岸内的住房去年被大水淹没，新房还没有建好，就临时居住在渔船上，，看管虾塘并养殖了几只鸡鸭；魏保勤属东湖

渔业村村民，但是其长期承包三流乡官庄荻柴厂的水面从事渔业养殖近十几年，其两口人长期居住在船上。2018年10月和2020年11月，县水产业发展中心，曾两

次欲对其船舶进行拆解并要求其迁出此水域，因其对船舶拆解补助提出的要求过高和要求给其解决住房问题以及以在此此承包经营为借口，拒不拆解船舶、迁出；

县水产业发展中心及东湖渔业村多次找上述两户商谈解决办法，又找其女儿做思想工作，均被其拒绝，至今没有解决。。上述两户居民没有耕地，多年来捕鱼为生，

无其他谋生手段；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和污水直接倾倒在湖内。现场检查时，发现杨华江在岸边散养了少许鸡鸭，未发发现湖中岛上有畜禽养殖行为。

1 .经沟通协商，杨华江现已搬至围提外居住，渔船暂停在

湖边，并禁止其违规捕鱼，少许鸡鸭已迁至提外圈养。

2 .由三流乡人民政府中止与魏保勤签订的养殖协议，禁止

其从事渔业活动，进一步就住家船拆解和人员迁出此区域进行

协商；在拆解、迁出之前，在岸边设置垃圾桶，要求其将产生的

生活垃圾进行定点存放，由三流乡人民政府定期清运；其产生

的生活污水上岸处理，禁止随意排入湖中。整改时限：2021年9

月底前。

3 .加强对违规捕鱼的日常监管，发现案件线索快查快办，

对禁渔区各类非法捕捞行为依法严厉打击。责任单位：县水产

业发展中心、三流乡人民政府、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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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裕安区姚

李镇和分路口，永发新

型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窑

厂）院内的两家非法洗

砂点，晚8点至次日凌

晨生产，噪音、粉尘严

重扰民。遇检查就暂时

停工，检查结束后重新

生产。

噪 音 ,

大气

部分

属实

六安市永发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裕安区江家店镇华祖村，建设内容包括水泥制品生产项目（含洗砂生产线一条））、煤矸石烧结砖项目，均已履行了环

评审批手续（裕环审[2019]10号、裕环[2014]220号）和环保验收手续。其生产线安装在封闭车间内，湿式作业，夜间大型车辆装卸物料进出频繁，对周围居民产生

一定影响，且存在部分物料临时堆放在生产车间外现象，仅用防尘网进行了覆盖。紧邻六安市永发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公司隔壁西南侧为六安市裕安区荣祥建材

厂，该厂建设内容包括石料加工项目一期工程、二期工程（含制砂生产线一条），也均履行了环评审批手续（裕环审[2018]152号、裕环审[2019]186号）和环保验收

手续，其车间一侧设置雾炮机对卸料起尘采取喷雾抑尘，车间内安装喷淋装置、雾炮机，鄂破粉尘经脉冲布袋除尘后，，15米排气筒排放；制砂采取湿法工艺，厂区

出入口设置冲洗平台，厂区地面硬化，该厂西侧、东南和东北侧有分散居民点，最近距离200m，碎石生产线及运输车辆噪声对居民有影响，且存在物料临时堆放

在生产车间外现象，仅用防尘网进行了覆盖。该企业纳入环境执法日常监管，检查时企业间歇性生产，无“遇检查就暂暂时停工，检查结束后重新生产”的现象。

督促企业立即启动物料堆场建设，确保原料置于大棚内，

两厂各建设1000平方米物料大棚；禁止六安市荣祥建材厂、六

安市永发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夜间（22时至凌晨6时）生产

和运输；强化环境管理，明确环保责任人，落实环保措施。下一

步江家店镇人民政府将委托第三方对厂界噪声、扬尘及敏感点

环境质量进行监测，裕安区生态环境分局根据监测结果依法处

理。整改责任属地：江家店镇，责任人：刘亮、柏天广；整改责任

单位：区住建局，责任人：夏冬升；整改时限：2021年7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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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霍邱县长

集镇七里村的一家养

猪场选址不合理，与居

民距离不足10米，异味

扰民，且粪便直排前后

死水沟中，臭味刺鼻。

大 气 ,

水

基本

属实

反映的该养猪场为安徽新农原种猪有限公司位于长集镇，公司法人代表为孙章龙，营业执照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齐全全，周边有散户村民居住。该项目环评

手续于2012年3月经原县环保局予以批复（环管〔2012〕57号），养殖规模为年出栏生猪4800头，存栏2000头，目前场内还有400头母猪，700头仔猪。该养殖场为霍

邱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户），目前配套设施有雨污分流管网、506平方米堆粪棚、14891 . 5立方米密封储存池及铲车一辆,配套的吸粪车因损坏已

被处理了。经调查，该场址不在长集镇集镇规划区内，且不在禁养区范围内，项目选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现场发现堆堆粪棚外有明显异味，场区内雨污分流管网设

施陈旧且不完善，污水存在溢流现象，未签订粪污处理协议，粪污直排至周边环境，场区周围死水沟并未发现污水直排排及异味，但在该场南边一公里处沟渠中发

现有直排现象。

1 .要求养殖场立即封堵排污口，拆除养殖场外排污管道，

清理整治厂区内外环境污染，消除环境影响。2 .督促养殖场限

期减少养殖规模并在饲料中添加益生菌，减少粪便异味。同时，

要求养殖场完善粪污处理台账，粪污做到妥处。3 .要求养殖场

在限期内进一步完善“一场一策”实施方案相关配套设施并尽

快落实，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否则要求其暂停生猪养殖行为，

直至畜禽粪污处理设施配套到位后方可恢复养殖。4 .由霍邱县

生态环境分局对该养殖场污染物外排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

处。责任单位：霍邱县畜牧业发展中心、县生态环境分局、长集

镇人民政府整改时限：2021年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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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裕安区城

南，恒基建材公司，生

产水泥砂浆，粉尘及夜

间生产噪音严重扰民，

运输车辆未冲淋，扬尘

严重。

大 气 ,

噪音

部分

属实

六安市恒基建材公司位于安徽六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7年4月该公司“年产30万吨预拌砂浆项目”取得环评批复(裕环[2017]21号)，2018年8月该项目

完成竣工环保验收并取得原六安市裕安区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的噪声、固废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保验收的意见(裕环[2018]148号)。项目建设了1栋砂浆生产线

车间和1栋办公楼，砂浆生产线车间内共有物料储罐7个，建有燃气热风炉、烘干机、筛分机、混合机等设备，现阶段仅生产散装砂浆，通过罐车运输，袋装产品暂未

投入生产。公司现生产工艺：湿砂→烘干→筛分→干砂仓→水泥筒仓→稠化粉筒仓→粉煤灰筒仓→添加剂筒仓→计量混混合→成品仓→缓冲仓→散料装车。配套

环保设施：烘干、筛分、混料等工序产生的粉尘废气经箱式布袋除尘器处理排放，所有筒仓顶部均安装除尘器；物料运运输采用全封闭罐车、湿砂堆场设置车间内;

车间进口处设有7个喷淋头，用于控制扬尘；物料运输车辆进出施工工地时即完成冲洗，厂区内道路硬化，有专人清扫保洁；工业噪声通通过减震、厂房隔声措施控

制，公司周边均为园区企业。公司按照自行监测要求于2021年3月26日委托安徽川达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监测，颗粒物有组织及无组织排放浓度均满足《粉尘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GB16297-1996）表2中颗粒物限值要求；厂界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2021

年4月26日，检查时通过咨询及该公司提供的生产报表，企业夜间不生产。但发现布袋除尘器接口处松动，导致有少量粉尘外溢溢问题。

督促企业加强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维护，定期做好布袋除

尘器的更换、记录、台账等；加强车间密闭管理，进一步做好抑

尘措施。

整改责任属地：安徽六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责任人：

李磊、魏启明；整改责任单位：区住建局，责任人：夏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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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叶集区三

元镇四林村，村部附近

的一处非法窑厂，生产

及运输过程噪音、扬尘

污染严重，且该窑厂开

挖当地荒山，破坏生态

资源。

大 气 ,

噪音

部分

属实

经查，该企业有发改委立项备案，用地为建设用地，于2019年1月通过年产8000万块煤 石烧结空心砖综合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叶环〔2019〕

4号），2021年3月下旬开始试生产，干燥窑烟气配套了双减脱硫塔，道路扬尘配备了洒水车和雾炮机，破碎车间已密闭并配备了布袋除除尘器，破碎车间和陈化车间

内安装了水喷淋系统，建设了固废暂存房，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厨房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作农肥，厂区沿途居民区区设置了限速牌、禁鸣标志，已与第三方签定

环保竣工验收技术服务协议。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但车辆清洗装置正在建设安装，同时在现场发现两处非法采土土点。

叶集区生态环境分局要求企业加快车辆冲洗装置建设，

尽快完成环保验收，同时在2021年5月底前完成窑炉废气在线

监测系统建设；叶集区自然资源规划分局将对非法采土进行查

处；叶集区委区政府责成三元镇政府要落实属地环境监管责

任，督促企业对存在的环境问题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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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安市金安区

东桥镇潘店村潘店工

业园，八方建材有限公

司，污水、扬尘污染严

重，路面多处被混凝土

污染，且大量使用地下

水；2 .鑫鸿超硬材料有

限公司，存在重金属污

染；3 .潘店村大塘拐生

产 组 ，中铁 四 局 搅 拌

站，违规排放柴油，污

染大片农田。

水 , 土

壤 , 大

气

部分

属实

1 .反映的六安市八方建材有限公司位于金安区东桥镇潘店村，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2014年1月20日，其年产50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生产项目取得环评批复

（金环管〔2014〕8号），2017年8月28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金环管〔2017〕101号），实际经营范围为水泥制品、商品混凝土等加工和销售，检查时段该项目正常

生产。2019年7月16日，该公司新建沥青搅拌站及建筑垃圾回收站项目通过环评批复（金环管〔2019〕97号），目前正在建设，尚未投产。该公司混凝土项目配套建设

了废水沉淀池，检查时未发现污水直排现象，但雨水收集及冲洗场地废水收集系统不完善，雨量大时有溢流可能；料仓仓设置了布袋除尘设施，生产车间内配套建

设了喷淋降尘设施，但未在厂区入口处建设车辆冲洗平台；厂内外道路已硬化，但部分区域存在破损，易产生扬尘；厂厂区内有一口自打井，用于混凝土搅拌，已向

金安区水利局申请取水证，但未通过审批。

2 .反映的六安鑫鸿超硬材料制品有限公司位于金安区东桥镇潘店村，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实际从事钢制品二次打磨加工工业务，仅产生粉尘污染，由于该企

业无法办理土地指标且未履行环保等相关审批手续，企业已自行停产，正在拆除设备，清理原材料和产品。3 .关于“潘店村大塘拐生产组，中铁四局搅拌站，违规

排放柴油，污染大片农田”问题，金安区于2021年4月9日接到督察组同一问题转办信访件（受理编号：D2AH202104080033），经核查后制定了以下措施：一是督

促其建设工业废水封闭式内循环系统，确保所有工业废水经沉淀池预处理后循环回用，立即安装使用地埋式污水处理设设施，确保生活污水稳定达到排放；二是督

促其按照“六个百分百”要求，建设使用车辆冲洗平台、进场雾炮机四台，料棚顶部、上料台装设喷淋降尘设备，封闭闭物料存放场所，定时对场区和道路进行洒水、

清扫；三是金安区生态环境分局对其“未按环评文件要求建成污染防治设施，即投入生产”违法行为立案查处。目前，，该拌和站已封堵了沉淀池缺口，安装了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预处理后，进入污水处理设备处理。拌和站四周加装高度2米的硬质密闭围档，将所有露天堆放的砂石进行了覆盖，在场

区进出口加装了车辆冲洗装置，冲洗水沉淀后回用，配备了洒水车，安排专人定期对场区路面进行洒水降尘。同时，金金安区生态环境分局已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

立案查处，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

1 .针对八方建材公司存在的问题，督促其落实以下措施：

一是完善场内冲洗废水及雨水收集设施，清理雨水渠，消除冲

洗废水及雨水外排隐患，确保所有冲洗废水及雨水收集至沉淀

池循环使用；二是在厂区入口处新建一套车辆冲洗装置；三是

做好厂内外破损道路硬化修复工作，清理地面残留混凝土；四

是停用地下水，拆除取水设备，补办相关手续，待审批通过后方

可使用。整改时限：2021年5月底。2 .针对六安鑫鸿超硬材料制

品有限公司存在的问题，由东桥镇和区生态环境分局按照“散

乱污”企业关闭取缔类整改要求，督促企业于2021年5月底前清

理全部设备、原料和产品。同时，东桥镇成立专班，落实专人，确

保按期清理完成，防止死灰复燃。整改时限：2021年5月底前。3 .

针对中铁四局拌和站问题，由东桥镇和区住建局督促企业按序

时进度整改到位。

责任单位：东桥镇、区生态环境分局；责任人：周先满、汪

尹、肖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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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裕安区韩

摆渡镇官塘村，中固搅

拌站，夜间噪音及粉尘

扰民。

大 气 ,

噪音
属实

六安中固建材有限公司位于裕安区韩摆渡镇官塘村六安永泰建材有限公司厂区内，属于其子公司。六安永泰建材有限公公司申报的新建2条混凝土生产线和1

条沥青混凝土生产线项目、年产30万吨干混砂浆技改项目均取得环评批复（裕环审[2017]72号、裕环审[2018]195号），两个项目均完成自主环保竣工验收手续。

六安中固建材有限公司生产干混砂浆产品。1 .六安永泰建材有限公司已建成1#、2#两栋车间及办公楼，所有生产工序均在车间内作业：商品混凝土项目按环评要

求配套了粉尘、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生产线全密闭，配套建有全封闭原料堆场（7182平方米），原料筒仓产生的粉尘采用布袋除尘器处理。沥青混凝土生产线位于2

#车间中部，导热油炉燃料为天然气，导热油炉废气经17m排气筒排放；沥青烟气管道收集，采取“喷淋塔+UV光氧+低温等离子+活性炭吸附”处理，经20m高排气

筒排放；集料烘干滚筒自带重力沉降+布袋除尘器处理，经30m高排气筒排放。自2021年1月停产至今。2 .六安中固建材有限公司干混砂浆项目按环评要求配套了

粉尘、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生产设备、原料及产品堆场均布置在2#生产车间内；砂料烘干废气与落料粉尘，经“旋风除尘器+脉冲布袋除尘器+水喷淋”处理后高空

排放；粉料筒仓布置在车间内同时密闭仓体+仓顶除尘器；建有天然气干燥炉；高噪声设备设置在封闭的生产车间内。经现场核查发现，上述厂区内设有雾炮机，

设置了冲洗平台，厂区路面硬化，装有喷淋设施。但干混砂浆、商品混凝土因生产需要进行夜间生产时，存在环境管理理措施不到位，车间门窗未完全关闭问题，有

夜间生产扰民现象。

1 .强化环境管理，明确环保责任人，落实环保措施，防止生

产时车间门窗未完全密闭现象。

2 .韩摆渡镇人民政府委托第三方对该企业开展噪声（昼夜

厂界噪声）、废气监测，根据监测结果提出进一步整改措施，裕

安区生态环境分局或将依法查处。

3 .韩摆渡镇人民政府将采取明察暗访等形式，督促辖区

内企业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确保企业规范管理。

整改责任属地：韩摆渡镇，责任人：洪绍余、何理锋；整改

责任单位：区住建局，责任人：夏冬升；整改时限：2021年5月6

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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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金安区中

店乡朝阳路路口西侧

200米路北的水塘，设

有排污口排放污水，导

致水 体发黑 ，影 响 灌

溉。

水
基本

属实

接到反映后，金安区中店乡、区生态环境分局在朝阳路、金裕大道两侧开展地毯式排查，排查范围约3平方公里，最终判定信访件反映地点在中店乡杨氏祠村

中庄组，此处没有设置排污口，因朝阳路与金裕大道交口以西约600米处路南2处市政污水管网窨井出现破损，部分污水溢入附近灌溉水渠，导致约40米长水渠

及下游水塘轻微污染，目前田内尚无作物，未造成实际经济损失。

金安区查明原因后，中店乡立即对污水管道窨井破损口

进行了封堵，同时对受污染的水渠和塘口进行了清淤，恢复水

体自净能力。下一步，中店乡将对该区域内污水管网进行集中

排查，加大巡查管护力度，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整改时限：

立行立改；责任单位：中店乡、区生态环境分局；责任人：王娟

娟、谢俊、肖国兴。

无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六安市转办信访件办理办结情况信息公开
(第十九批 2021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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